大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其他权力流程图

（2025年版）

1.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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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2.制作检定印、证备案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image: image2.p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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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用或重启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备案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4.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备案


                        

                                                   



                                                       
不通过




承办机构：质监股      服务电话：0554-251537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5.责令退还多收价款
















承办机构：价格检查股      服务电话：0554-2502107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6.专利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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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知识产权股      服务电话：0554-2505113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7.小餐饮、食品摊贩备案8.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9.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通过安徽政务

网在线提交材料或前往企业服务大厅

市场监督管理综合窗口进行申请














办结：符合办理条件，予以办结。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0.歇业备案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1.市场主体备案








  
            

                                                                    
                                                                    
承办机构：注册登记股      服务电话：0554-2519011    监督电话：0554-2386358
1.未按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企业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核实发现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正。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不予受理的，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将有经营异常情形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异议处理





对企业被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书面责令其在10日内


履行公示义务。





未改正





改正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的企业，将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3.未依照规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的。





2.未在规定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4.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受理人员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对。对于材料齐全的作出受理决定，0.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查


经办人员对已经受理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办理要求的给予备案；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备案，并及时通知企业。





办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给出审核结论。符合条件的，出具同意备案意见。








价格监督检查





立案调查





调查取证





查清违法事实，认定违法所得





经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制作并送达《责令退款通知书》





退还期满后由退还人提交书面报告及退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受理：接到申请后，工作人员决定是否受理。





对审核不符合条件要网上或书面告知原因。





审查：审核人员进行审核，符合审查要点和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当场退回，网上反馈退回原因或线下出具一次性告知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登记范畴，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受理：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办结：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登记（备案）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通知书。








申请人申请：申请人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不属于市场主体登记范畴或者不属于本登记机关登记管辖范围的事项，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受理：窗口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立即受理。





办结：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出具登记（备案）通知书。根据申请人要求通过窗口邮寄或自取通知书。








